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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 
落实年行动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： 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

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18〕28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落实工作机构，做到责任到位。各级教育部门要明确

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构，明确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负责人和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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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制定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实施方案，并在本单位官方网站公开

学生欺凌防治工作信息（含工作机构名称（具体到科、处室）、

办公电话、实施方案）。 

（二）落实部门分工，做到齐抓共管。各级教育部门要协调

组织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，推动综治、法院、

检察院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及共青团、

妇联、残联等组织落实职责分工，加强协作，共同治理。 

（三）落实日常管理，做到制度健全。学校要成立学生欺凌

治理委员会，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方式；明确学校相关岗位教职

工特别是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防治学生欺凌的工作职责和

具体任务；明确学生欺凌的早期预警和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

体流程；在校规校纪中明确不同程度欺凌情形的处罚规定。 

（四）落实预防措施，做到防患未然。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

一次学生欺凌专题教育，结合思想道德教育、法治教育和心理健

康教育，普及防治学生欺凌知识和反欺凌技能。开展针对全体学

生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查，及时查找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

迹象或已经发生、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。 

（五）落实处置程序，做到规范有度。学校要细化调查处理

欺凌事件、判定欺凌事件严重程度和教育惩戒欺凌实施者、安抚

保护欺凌受害者的具体流程和办法。县级教育部门要细化欺凌事

件处理申诉和复查程序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依据管理权限，

对本地本校学生欺凌事件及处置情况建立专门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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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落实长效机制，做到专业有效。各级教育部门要按照

《治理方案》要求建立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培训、考评、问责处理、

依法治理等长效机制，在教育行政干部、校长、教师培训和考评

中增加学生欺凌防治内容，细化培训内容、范围、次数等要求，

细化纳入考评内容和标准，细化问责处理规定等；要求责任督学

将学校开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纳入挂牌督导内容，监督指导

学校围绕学生欺凌防治健全工作制度、开展专题教育、加强预防

排查。 

以上各项内容，涉及市级教育部门的工作要在 6 月底前完

成，涉及县级教育部门的工作要在 7 月底前完成，涉及学校的工

作要在 8 月底前完成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定期通报。省教育厅将对全省学生欺凌事件开展舆情

监测，对各市发生事件情况进行统计，每两个月通报一次各市学

生欺凌事件发生情况。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相应建立学生欺凌

舆情监测通报制度，实时掌握欺凌事件发生情况并及时上报。 

（二）事件督办。省教育厅对社会反映强烈、群众来信来访、

久拖不决及重大欺凌事件进行重点督办，各市要按照督办要求及

时妥善核查、处置、整改，对学生欺凌事件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、

因违纪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有关人员严肃问责，并相应建立学生

欺凌事件督办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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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项督导。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部署安

排，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联合有关部门于 10 月上旬

对各市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导，重点检查各市建立工作机制、落

实工作责任、纳入挂牌督导、开展综合治理等情况，学校落实学

生欺凌防治日常管理、预防措施、处置程序、工作成效等情况。

各市教育督导部门要对区域和学校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开展

督导检查。 

（四）评估总结。各市要对照工作内容中的“六个落实”总

结经验、查找不足、提出改进措施，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前向

省教育厅提交本市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总结。省教育厅将于

11 月上旬综合舆情监测、定期通报、事件督办、实地督导等情

况，对各市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进行评估总结，形成学生欺凌

防治省级督导评估报告。 

（五）社会监督。省教育厅在门户网站开设“学生欺凌防治

工作”专栏，公开各市学生欺凌防治工作信息（含工作机构名称、

办公电话、实施方案），发布学生欺凌防治有关政策文件、工作

动态、先进典型、警示事件、追责问责、督导报告等信息，接受

公众监督。 

（六）宣传引导。各市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推广

学生欺凌防治经验、发放防治学生欺凌指导手册、“给家长一封

信”或编制文艺作品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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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要认真落实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，深入

开展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，确保学生欺凌防治各项工作落实

到位、深入人心、取得实效。 

联系人：薛勇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51771926、51771938（传

真），邮箱：sdxxaq@126.com。 

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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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8年 6月 7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薛 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5份 

 


